附件2
关于《2025年门头沟区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与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为扎实推进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切实保障水源地水质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京政办发〔2025〕3号）和《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京环办〔2024〕74号）等要求，我局牵头编制了《2025年门头沟区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与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划定方案》）。
一、编制情况
按照北京市有关要求，北京市门头沟区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5月启动《划定方案》编制工作，经过前期资料收集、实地调研、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程序，于2025年10月初步确定了门头沟区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范围，形成《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具体情况如下：

组织调查研究

通过开展现场调查、水质取样监测、水文地质调查、环境风险调查等工作，识别门头沟区集中式水源地的主要环境问题和环境风险情况，结合《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等文件要求，合理确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

专家咨询审查

《划定方案》初步编制完成后，由市生态环境局相关业务处室、行业专家对《划定方案》初稿进行咨询和审查，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划定提供指导。

征求意见

2025年10月《划定方案》初稿形成，我局先后向区规自分局、区水务局、区卫健委等部门和镇街征求意见，并依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最终《划定方案》。

二、主要内容
共分4个部分：

第一部分：工作背景。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京政办发〔2025〕3号）要求，门头沟区启动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调整工作。

第二部分：依据的法律、法规及要求。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京政办发〔2025〕3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京环办〔2024〕74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对门头沟区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的要求。

第三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与划定情况。明确了门头沟区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与划定原因、水源地基本情况、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结果。

第四部分：结论及相关补充。阐述了门头沟区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与划定总体情况、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环境问题、水源保护建议。



